
109-2高三課程【重補修】報名公告    110.5.24 

 

一、 報名日期：5/26(三)～5/27(四)  

二、 報名方式： 

      (一)應屆高三生： 

           1、系統開放時間：5/26(三)8：00～5/27(四) 23:59。請至學校首頁 > 學生專區 >「重

補修報名系統」線上選課報名。 

           2、6/1(二)起自行於「重補修報名系統」列印繳費單，並於 6/6(日)前持繳費單至銀行或

超商完成繳費。 

           ★重補修報名系統操作方式請參照附件 

 

      (二)非應屆畢業生：採電話報名，請於 5/26(三)～5/27(四)每日 08:00～15：30致電教務處試

務組 03-3501778分機 213、217報名。 

 

三、 上課時間：自 6/2(三)起至 110學年度上學期為主。預計開課科目及上課時間詳見附件「開課一

覽表」。 

四、 費用：以學分計算，每學分 240元。 

五、 報名須知： 

1. 報名完成後請務必於 6/1～6/6自行至報名系統列印繳費單並完成繳費。逾期未繳費者，視同

未報名，亦不提供補繳。繳費後請妥善留存收據。 

2. 因高三重補修人數較難掌握，在報名截止後才能確定開設專班（每學分 6小時）或自學班（未

達 15人，每學分 3小時），開課情形預計於 6/1(二)公告於校網與教務處。 

3. 除非因上課時間更動所發生之衝堂情形可申請退費以外，繳費後一概不辦理退費。 

六、 注意事項： 

1. 部分開課科目採合併開課，選課時須同時報名，不得單獨選課。若同學漏選，將以學分數較

多或表列第一個科目的選課名單為主，由系統自動補選其他併修科目。 (EX.數學乙Ⅰ(3學

分)與統整數學Ⅰ(3學分)合併選課，如有漏選科目者，系統將於報名截止後，以表列第一個

科目的「數學乙Ⅰ」選課名單自動補選併修的「統整數學Ⅰ」；若只有選「統整數學Ⅰ」而未

選「數學乙Ⅰ」者則是視為未選課，系統自動退選「統整數學Ⅰ」。) 

2. 報名結束後預計於 6/1(二)公告確定的開課科目及上課時間、地點，請密切留意學校首頁最

新公告，並請按照開課時間，攜帶上課用具、書籍，準時入班上課。 

3. 選課時請注意課程上課時間，勿衝堂，並請自行確認畢業學分數是否足夠。報名截止後，恕

不接受加退選。 

4. 若需重修高一高二學分的同學，需另於暑期時報名高一、二重補修，屆時請留意學校首頁公

告。 

5. 缺課(含請假)達上課時數的 1/3則成績為零分。 

6. 有任何疑問請洽教務處試務組 03-3501778分機 213、217。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